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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
執行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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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執行作業規定-水質連線架構

資料傳輸頻率：
水溫、pH、導電度、CCTV
狀態及水量每5分鐘一次以
上
COD、SS及NH3-N監測紀錄
至少每小時一次

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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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傳統管制方式之民眾檢舉被動稽查、異常排放事後補救及單一水樣容易規避之
問題，往往無法即時預警掌握污染狀況，透過水質自動監測及通訊傳輸技術日趨成熟，為
有助於監控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狀況、管理機關（構）及主管機關即時監測、
預警及採取應變措施，我國自99年增加自動監測(視)及連線作業管制規定，以期能透過該
制度能發揮連線預警通報、即時應變管制、水質資訊適度公開功能。

第一批:
10,000

CMD與經
環評之工
業區

第二批:
2,000

CMD以上
工業區
15,000 

CMD以上
事業

第三批:
1,500≦Q＜
2,000 CMD
工業區

5,000≦Q＜
15,000

CMD事業

第四批:
1,500≦Q
＜5,000

CMD事業

第五批:
5,000

CMD以上
公共下水

道

第六批:
1,500≦Q
＜5,000

CMD之公
共下水道

連線對象(107.12.31 第五批完成，108.07.31 第六批完成)

1.2 應設置CWMS對象、規定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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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第一百零五條 下列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依本章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
設施（以下簡稱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並應維持正常功能，與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傳輸：
一、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且核准許可

廢（污）水排放量達每日一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者。
二、發電廠以外之事業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且核准許可廢（污）

水排放量達每日一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者。
三、發電廠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且有排放未接觸冷卻水或採海水

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者。
四、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且核

准許可廢（污）水排放量每日一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前項第二款其排放量以作業廢水及洩放廢水之排放量加總計算。生活污

水、未接觸冷卻水或逕流廢水與作業廢水、洩放廢水合併處理者，其排放水
量應合併計算。但裝設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之計測設施或計量方式得以分別量測合併處理之各股水量者，其生活
污水、未接觸冷卻水或逕流廢水排放量得免納入計算。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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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第一百零六條 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其自動監測（視）設施之設置
規定及完成期限應依附表三辦理。

前項設施實際設置有困難或放流水為高濃度鹵離子廢水者，得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採行替代措施，並依核准之替代措施辦理。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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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第一百零六條之一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
及顯示看板，應於設施裝設前，檢具自動監測（視）設施措施說明書（以下
簡稱措施說明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於裝設後，應執
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及連續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傳輸測試，測試完成後，再檢
具確認報告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及現場勘查確認。

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停
工（業），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申請復工（業）者，應於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申請試車時，併同檢具前項措施說明書，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於完成裝設後申請復工（業）前，應執行連續一百六
十八個小時傳輸測試，測試完成後，再檢具確認報告書，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及現場勘查確認。

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完成自動監測（視）設施之裝設者，其措施說明書
得與確認報告書一併檢具。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採網路傳輸方
式辦理。

指定之日自106年3月1日起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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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第一百零七條 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之自動監測（視）設施，其主機、數據採擷
及處理系統汰換與原設置之廠牌或型號不同時，應於汰換十五日前，檢具措
施說明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於裝設後，應執行相對誤
差測試查核及連續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傳輸測試，測試完成後，再檢具確認報
告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及現場勘查確認。

前項以外之變更，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確認報告書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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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第一百零八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本辦法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
應依規定之數據類別、格式進行傳輸，並應依附件一之作業規定辦理；自動
監測設施量測及監測紀錄值之處理規範，應依附件二辦理；水質自動監測設
施及攝錄影監視設施之設置、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等規定，應依附件三辦理。

符合前項規定者，辦理本法規定之申報時，得以傳輸之水質水量資料為
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傳輸之水質水量
資料，彙整成可供民眾查閱之數據，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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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一 本規定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自動監測設施：可連續自動採樣、分析與記錄廢（污）水處理設施進（放）流水

質濃度、流率之設施，包含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
（二）連線設施：指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與主管機關進行連線作業之紀錄檔產生程

式、執行傳輸模組之電腦與程式及電信線路。
（三）量測範圍(Full Scale)：指自動監測設施可量測之最低值與最大值之範圍。
（四）全幅(Span)：指廢（污）水處理設施進（放）流水質濃度及排放流率之實際排放

狀況，以標準品設定量測範圍內所能量測之最大值。
（五）零點(Zero)：指廢（污）水處理設施進（放）流水質濃度及排放流率之實際排放

狀況，以零值標準品量測之最小值。
（六）標準品：指校正自動監測設施用之標準液或標準設備。
（七）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elative Accuracy Test Audit, RATA)：指依附件三之步驟所進行

測試查核。
（八）每日：指每一日曆天之零時零分起至二十三時五十九分止。
（九）監測數據：指自動監測設施之量測值。
（十）監測紀錄值：指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經校正為標準狀態，並經過算術平均計

算之值。
（十一）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指自動監測設施後端之數據訊號傳輸、記錄及計

算之軟體及硬體，包含訊號傳輸之可程式控制器或遠端控制器。
（十二）自動監測設施功能正常：指自動監測設施依第四點、第五點執行定期校正，且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之相對準確度結果符合附件三所定範圍。
（十三）正常連線傳輸：指自動監測設施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或攝錄影監視設施之正

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符合第七點規定。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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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二 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並與主管機關連線傳輸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水量、水溫、氫離
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之監測紀錄值，應每五分鐘傳輸一次以上；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
氨氮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水質項目之監測紀錄值，至少應每小時傳輸一次。前述傳輸之
監測紀錄值，時間應自整點起算。

三 因傳輸模組或網路故障，致前一日部分或全部監測紀錄值未上傳完成，且於當日十七時
前仍無法修復並完成上傳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將前一日未上傳完成之監測紀錄
值，以電子郵件、光碟片或其他電子儲存媒介，於當日十七時前向主管機關申報。

四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依廠牌規格或設備製造商指定之週期及方法，定期校正水質自
動監測設施。但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之校正週期最長不得超過一個月；
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校正週期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相關校正
及維護紀錄應保存五年備查，並應於校正結束日起七個工作日內依主管機關規定之項目
上網申報校正結果。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使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校正平均
誤差小於百分之二十。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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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五 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校正、維護、校正維護期間記錄及保存等相關規定，
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有關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之規定辦理。其相關校正及
維護紀錄應保存五年備查。

六 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氨氮自動監測設施，應每季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一次以上。
但非使用光學原理者，得六個月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一次以上。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
統應於查核結束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將測試查核結果向主管機關申報。前述執行間
隔之起算時間應由設置後，首次完成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之時間為起算依據。

各級主管機關得依監測數據查核結果，要求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增加相對誤差測
試查核頻率，惟最高不得超過每月一次。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前五日至前十日間，應以書面或
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報預定執行期間及檢驗測定機構名稱。若於應執行相對誤差測試
查核當月，因天候等不可抗拒因素致無法進行該查核作業者，得展延至次月十日前完成。
另未能於預定執行期間完成測試者，應先以書面、電話或網路，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報備變更後之預定執行期間。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之執行，應於主管機關辦公時間
為之。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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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七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維持每月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導電度及水量自動監測設施
之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及攝錄影監視設施之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其他自動監測設施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每季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有效監測
紀錄值百分率及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計算公式如下（時間單位均為分鐘）：

P：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或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
T：每日（月、季）總時間。
t：自動監測（視）設施汰換、變更及送修，且未採用備用自動監測（視）設施之時間。
c：（備用）自動監測設施校正及維護時間（每月校正或維護時間可扣除之上限為二十

四小時）。
w: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設施故障之時間
Du：（備用）自動監測（視）設施無效數據或未正常攝錄影時間。
Dm：（備用）自動監測（視）設施遺失數據或遺失攝錄影畫面時間。

( )
%100×

−−−

+−−−−
=

wctT

mDuDwctT
P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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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八 自動監測設施監測數據傳輸過程不得經過任何影響原始數據之設備。採類比信號和線控
編碼介面傳輸者，應防護現場環境的強電、磁干擾，其原始數據誤差應不得超過全幅百
分之二。監測設施之儀控設備使用數位通訊介面（如：RS-232、RS-485、USB、LPT等）
時，應提供引用此介面之硬體連接方法、連接參數及引用此介面上之所有功能文件，且
應配合主管機關進行訊號查驗。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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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件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電
話、傳真或網路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記錄發生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
人姓名、職稱及應執行人工採樣檢測之事由，並執行人工採樣檢測，但係因天災或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設施故障時得免人工採樣：
（一）氫離子濃度指數或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無法於二小時內完成校正或維護。
（二）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或氨氮之自動監測設施，無法於十二小時內完成校正或維

護。
（三）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或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前一日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未

達百分之九十五。
（四）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或氨氮之自動監測設施，前一日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未

達百分之五十。但屬未通過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後之相對準確度者，不得因天災或
不可抗力因素，免除本項之人工檢測要求。

（五）自動監測（視）設施汰換、變更或送修期間。但不包括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或攝錄
影監視設施之汰換、變更或送修。

前項第五款但書所定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之汰換、變更或送修期間，應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記錄該期間之水量。攝錄影監視設施之汰換、變更或送修
期間，應於原攝錄影監視設施設置位置，每日執行巡檢及拍照作業並作成紀錄，保存五
年備查。

有第一項第五款情形者，於重新開始監測（視）前，應先以書面、電話、傳真或網
路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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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十 依前點規定執行人工採樣檢測者，應於樣品保存期限內完成檢測，其採樣頻率及時間規
定如下：
（一）屬前點第一款、第二款者，應於校正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人工採樣一次。
（二）屬前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者，應於當日執行人工採樣一次。
（三）屬前點第五款者，應每日執行人工採樣一次，至自動監測設施重新連線當日止。

前項人工採樣檢測之水質項目及地點，以未符合本作業規定之標的為限。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如因故未能於第一項規定時間內完成人工採樣時，得順延辦

理之，惟至遲應於規定採樣時間結束次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成。

十一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前二點規定執行人工採樣檢測後，應於採樣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上網申報檢測結果。單次人工採樣檢測結果應僅作為單次申報使用。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或導電
度之人工採樣檢測，得由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標準檢驗方法自行檢測，並應於檢
測後二十四小時內上網申報檢測結果。

前二項上網申報期間之末日為假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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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十二 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及紀錄值應保留五年以上，攝錄影監視設施之監視影像應保存
九十日以上。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得以任何形式變造監測數據、紀錄值及監視影像。

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經主管機關提出缺失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內完成改善，
並報請主管機關審核確認。

十三 自動監測（視）設施汰換、變更或送修期間，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經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報備後，得使用備用自動監測（視）設施，並免依第九點辦理人工採樣
檢測或巡檢及拍照作業。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使用備用自動監測（視）設施者，應依
附件一規定辦理。

使用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或氨氮備用自動監測設施者，應於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備後三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該備用自動監測設施最近三
個月內之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報告。

前項檢附之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報告，其執行方式免依第六點第三項辦理。
使用氫離子濃度指數、導電度、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或氨氮備用自動監測設施者，

使用期間校正週期最長不得超過七日。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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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法規及廠牌規格或設備製造商指定之週期及方法，
定期校正設施

監測設施校正

19

至少每年校正1次，且準確度應在 ±5% 以內水量

pH及導電度，至少每月校正1次

SS及COD，至少每3個月校正1次，且校正平均誤
差應小 20%

水質

pH、導電度、SS及COD至少每7日校正1次備用
設施

校正結束日起7個工作日內上網申報校正結果申報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20

監測設施相對誤差測試查核

20

由經水質檢驗認證合格之環境檢驗測試機構進
行採樣及檢測檢測

SS及COD自動監測應每季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1
次，非使用光學原理者，得 6 個月執行1次頻率

SS及COD備用自動監測設施，應於報備後3日內，
提報該備用設施最近 3 個月RATA合格報告

備用
設施

執行前 5~10日，以書面或網路方式預申報

查核結束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申報查核結果
申報

註：若於應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當月，因天候等不可抗拒因素致無法進行該查
核作業者，得展延至次月10日前完成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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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檢測

21

由經水質檢驗認證合格之環境檢驗測試機構進行
採樣及檢測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其水溫、pH或導電度得
由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標準檢驗方法自行檢
測

檢測

頻率/
時間

自動監測(視)設施汰換、變更或送修期間。
(不包括水量或攝錄影監視設施)

pH或導電度無法於2小時內完成校正維護
COD、SS及NH3-N無法於12小時內完成校正
維護

COD、SS及NH3-N未通過相對誤差測試

水溫、pH、導電度前 1日有效監測紀錄值
<95%
COD、SS及NH3-N前 1日有效監測紀錄值

<50%

校正開始後24小時內，
完成人工採樣1次

自收受檢測報告次日
起，每日執行1次，
至檢具RATA合格報告
報請查驗之日止

每日執行人工採樣1
次，至重新連線當日
止

於當日執行人工採樣
1次

事件發
生後24
小時內，
以書面、
電話、
傳真或
網路向
環保局
報備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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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檢測

22

除了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結果未通過之外，其
他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設施故障時，得免人
工採樣

因故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者得順延辦理，惟至
遲應於規定採樣時間結束日起 7 個工作日內完成，
並應分次補齊採樣前應採之水樣

頻率/
時間

單次人工採樣檢測結果應僅作單次申報使用

採樣日起10個工作日內上網申報檢測結果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其水溫、pH或導電度由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自行檢測者，應於檢測後 24 
小時內上網申報檢測結果

申報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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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

23

依水污染
水防治措
施及檢測
申報管理
辦法規定
辦理

有效監測紀錄值/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規定

水溫、pH、導電度及水量每月達90%以上

 COD、SS及NH3-N每季達80%以上

 攝錄影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90%

水溫、pH、導電度前1日有效監測紀錄值<95%

COD、SS及NH3-N前1日有效監測紀錄值<50%

當日執
行人工
採樣1次

T：每日(月、季)總時間
t：設施汰換、變更及送修且未採用備用設施之時間
c：設施校正及維護時間(每月扣除上限為24小時)
w：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之設施故障之時間
Du：設施無效數據或未正常攝錄影時間
Dm：設施遺失數據或遺失攝錄影畫面時間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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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模組或網路故障

24

因傳輸模組或網路故障，至當日17時前仍未將
前1日紀錄完整上傳，應以電子郵件、光碟或其
他電子儲存媒介向主管機關申報

傳輸
模組/
網路
故障

紀錄保存

水量水質監測紀錄保存5年以上

攝錄影設施影像保存90日以上

自動監測相關校正及維護紀錄保存5年以上

紀錄
保存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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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一 自動監測設施量測頻率規定如下：
（一）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應在一分鐘內完成

一次循環。
（二）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應在一百八十分鐘內

完成一次循環。
（三）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應於一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
（四）例行之校正測試及保養期間之量測頻率，不受前述各款之限制。
（五）其他監測項目量測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二 自動監測設施監測紀錄值計算規定如下：
（一）應校正為攝氏二十五度（正負誤差範圍為一度）之標準狀況。
（二）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應以五分鐘平均值作

為監測紀錄值。前述五分鐘平均值為五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值。該
五分鐘內若包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據計算五分鐘平
均值。

（三）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應以六十分鐘平均值作
為監測紀錄值。前述六十分鐘平均值為一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該六十分鐘內若包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據計算六十
分鐘平均值。

（四）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無法於六十分鐘完成採樣分析，其監
測紀錄值得以一百八十分鐘內之前一筆最新監測紀錄值替代。

（五）水量之監測紀錄值為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累計流量之五分鐘差值。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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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三 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應設定適當量測範圍，使其大於或等於全幅。全幅之設定規定如下：
（一）應包含放流水標準範圍。
（二）自動監測設施近九十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應包含於全幅之百分之十至百

分之九十間，但水量、水溫及氫離子濃度指數自動監測設施不在此限。
（三）若全幅無法符合前款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事件發生起七十二小時內

調整修正，使全幅符合前款規定，但近九十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低於放流
水標準之百分之十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者，不在此限。修正情形
應紀錄之。

（四）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監測數據於短時間內大幅波動者，得於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後，採核定之全幅設定方式。

四 自動監測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其紀錄值視為無效數據，但不包括自動監測設施及備用
自動監測設施因不可抗力事件致無法正常監測，且經事業或污水下水道檢具相關資料，
送請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監測數據不符第一點至第三點之規定。惟依第三點第三款規定於七十二小時內修

正全幅者，修正前超出原全幅之數據仍視為有效數據。
（二）自動監測設施未依附件一第四點、第五點規定進行校正，自次日零時起至校正測

試通過期間之紀錄值。
（三）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結果不符附件三之相對準確度標準，自收受水質檢測數據報告

書或主管機關通知之次日零時起，至檢具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報告送達主管機
關核備次日零時為止。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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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五 自動監測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其紀錄值視為遺失數據，但不包括自動監測設施及備用
自動監測設施因不可抗力事件致遺失數據，且經事業或污水下水道檢具相關資料，送請
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在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未操作。
（二）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正常操作，但監測數據未記錄保存，或監測

數據已記錄但無法取得數據者。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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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六 監測紀錄值為無效或遺失數據時，應以下列方法，擇高值替代之，惟替代後仍視為無效
或遺失數據：
（一）平均測值為替代值：

1.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大於或等於百分之八十五者，以前月份有效監測紀錄
值之小時值平均測值為替代值。

2.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八十五，而大於或等於百分之六十五者，
應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紀錄值之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六大之平均測值替代，無
第六大測值時，以前五大平均測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3.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六十五者，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最大小時
值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測值替代。無第三大測值時，以前二大平均測值替代，
餘依此類推。若前月份皆無有效監測紀錄值者，則以前一個月最後一天起算往前
推算一季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值替代。自動監測設施設置未滿
一季者，則得以自動監測設施通過確認後之所有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
之平均值替代。

4.前二款前月各日有效監測小時值如有相同者，於排序時，該相同測值應分別占一
序位。

（二）於無效或遺失數據監測期間，經主管機關之採樣檢測數值。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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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七 屬第四點或第五點之無效數據或遺失數據時，應於發生當日傳送最後一筆監測數據時，
一併送出替代值。

非屬前項規定者，應於每月底完成確認，並應於次月初起算二日內，於傳送最後一
筆監測紀錄值時，一併送出替代值。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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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幅設定

30

應包含放流水標準範圍
自動監測設施近90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
應包含於全幅 10%~90%，水量、水溫及pH不在此
限
pH之全幅應包含近90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均值

全幅
設定
規定

若近90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超過規定範圍，
則應於 72小時內調整修正全幅設定
近90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低於放流水標準
之10%且經地方主管機關確認者，不在此限

全幅
調整
修正
規定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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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及遺失數據

31

無效數據
監測數據不符量測頻率、紀錄值計算或全幅設定規定。但無法符合全幅設
定規定於發生起72小時內修正者，於修正前之數據仍視為有效數據
未依規定進行例行校正，自次日零時起至例行校正測試通過期間之紀錄值

遺失數據
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未操作
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正常操作，但監測數據未記錄保存，
或監測數據已記錄但無法取得數據者

無效數據及遺失數據替代

平均測值替代方式：

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
分率≧85%者 以前月有效監測小時值平均測值替代

85%>前月有效監測紀錄
值百分率≧65%者

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6大之平均測值替代，無
第6大測值時，以前5大平均測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
分率<65%者

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3大之平均測值替代，
無前3大測值者，以前2大平均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前月份皆無有效監測紀錄值者，以前月最後一天起算往前推算一
季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序前3大之平均值替代，…
設置未滿一季者，以自動監測設施通過確認後之所有有效監測小
時值中，排序前3大之平均值替代，…

以平均測值或期間主管機關採樣檢測數值擇高值替代，惟
替代後仍視為無效或遺失數據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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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一 水質自動監測設施安裝位置，得依現場環境需要，設置槽體承裝廢（污）水以維護監測
設備。

二 水質自動監測設施之設置規定
（一）水溫

1.使用攝氏溫標，量測範圍攝氏零度至一百度（或合適範圍），刻度需準確至零點
一度。

2.採集足量之水樣或於現場將溫度計插入（或置於）水體中，使溫度計感應組件至
少能浸於液面下，使溫度達平衡。

3.使用倒置式溫度計時，應將溫度計裝在採樣器內，採樣時須保持溫度計浸於水體
足夠時間，使溫度達平衡。

4.使用其他適用於溫度測量之自動監測設施，應依該設施使用說明設置、操作之。
5.應具備保護裝置，避免因腐蝕或撞擊而受損。

（二）氫離子濃度指數：應附有溫度補償裝置，測定時應同時記錄水溫。
（三）導電度

1.水樣可置於室溫或水浴中保持恆溫，此時溫度應在攝氏二十五度（正負誤差範圍
為零點五度），否則應校正溫度偏差。

2.監測設施之電極應插入（或置於）水體中，使電極至少能浸於液面下。
3.電極應具備保護裝置，避免因腐蝕或撞擊而受損。

（四）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依設備製造商指定方法安裝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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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三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步驟
（一）概述：在同一條件下（如溫度），以自動監測設施及經水質檢驗認證合格之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以下簡稱檢測機構），同時對現場水樣進行量（檢）測，將二者
量（檢）測之數據作相關性分析。

（二）量（檢）測次數：每次測試查核至少量（檢）測三批以上，至多量（檢）測四批。
每批包含三組數據，每組數據包含二部分，分別為自動監測設施量測及檢測機構
檢測結果。

（三）量（檢）測規定：
1.每批量（檢）測需於該水質項目自動監測設施之三倍量測循環時間內完成。
2.每次測試查核所需之全部量（檢）測，應於五日內完成。
3.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中涉及檢測機構檢測部分，其水樣與自動監測設施同時採樣後，
得於水樣保存期限內執行檢測，不受前述量（檢）測時間規定之限制。

（四）計算：以各組「自動監測設施量測」與「檢測機構檢測」數據之差值，計算差值
算術平均值（式1）、差值標準偏差（式2）、信賴係數（式3）及相對誤差測試
查核之相對準確度（式4）。另部分水質項目檢測平均值偏低時，相對誤差測試
查核改以平均差值（式5）為認定標準。

1.差值算術平均值

d：「檢測機構檢測」與「自動監測設施量測」數據差值算數平均值
di：各組「檢測機構檢測」與「自動監測設施量測」數據之差值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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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三 2.差值標準偏差

3.信賴係數：單尾（one-tailed）之2.5%誤差信賴係數

CC：信賴係數（Confidence Coefficient）

t0.975：t檢定值（如下表）

(式2)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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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三 4.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之相對準確度

CC：信賴係數（Confidence Coefficient）

5.平均差值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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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四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相對準確度標準
（一）化學需氧量

（二）懸浮固體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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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四 （三）氨氮

三、相關法規說明-附件三、水質自動監測設施及攝錄影監視設施
設置、相對誤差測試查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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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內容

五 攝錄影監視設施之設置規定
（一）規格

1.解析度應大於每秒十五個 640 X 480 個影格（Frame）以上，並以 MPEG、H.264或
AVI 等公開之影像檔案格式儲存。

2.具夜視功能（可使用紅外線或其他光源輔助）。
（二）攝錄影監視設施設置位置應可清晰拍攝水質自動監測設施、進流處、放流口或雨

水放流口，並透過纜線或數位網路連接錄影設備。
（三）提供 HTTP 影像瀏覽伺服。建議以80、86及8080為傳輸埠（TCP port）。

三、相關法規說明-附件三、水質自動監測設施及攝錄影監視設施
設置、相對誤差測試查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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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設施相對誤差測試查核

39

執行時間規定

項目 檢測機構檢測平
均值

104年
1月1日
起適用

107年
1月1日
起適用

化學需氧
量(COD)

30mg/L≤平均值
<60mg/L － 40%

60mg/L≤平均值
<100mg/L 40% 35%

平均值 ≥ 100mg/L 30% 25%

懸浮固體
(SS)

平均值<15mg/L － 平均差
值6mg/L

15mg/L≤平均值
<30mg/L 45% 40%

30mg/L≤平均值
<60mg/L 35% 30%

平均值 ≥ 60mg/L 25% 20%

第1批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1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2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3組

於3倍量測循
環時間內完成

第3批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1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2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3組

於3倍量測循
環時間內完成

第2批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1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2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3組

於3倍量測循
環時間內完成

第4批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1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2組

自動監測值 人工檢測值
第3組

於3倍量測循
環時間內完成

於5日內
完成

量（檢）測
至少3批
至多4批

1.3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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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I
監測數據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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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連線架構

本批次資料傳輸頻率：

CCTV 狀態及水量每5分鐘
一次以上
COD、SS(NH3-N)監測紀錄
至少每小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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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輸格式內容，應如何請設備商撰寫符合上傳格式?

42

資料內容 定義 說明

100 傳輸示別資料 為電腦讀取資料開頭

Q6901060 廠區管制編號 事業體之管制編號內容

WAR 傳輸識別資料 為每五分鐘一筆之即時資料識別碼

210 監測數據類別 懸浮固體數據為每60分鐘一筆資料

242 監測數據類別 氨氮數據，為每60分鐘一筆資料

243 監測數據類別 化學需氧量，為每60分鐘一筆資料

246 監測數據類別 氫離子濃度，為每5分鐘一筆資料

247 監測數據類別 導電度，為每5分鐘一筆資料

248 監測數據類別 水量，為每5分鐘一筆資料

259 監測數據類別 水溫，為每5分鐘一筆資料

S01 進放流口代號 為當筆進/放流口資料

101072511015 日期時間資料 為當筆資料之日期時間

56.07 監測值資料 為當筆監測值之數值

10 排放狀態 資料最後以10表示排放紀錄值狀態

就傳輸資料格式，以下表說明之：

2.2 符合上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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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設備建議
1.依據作業環境，考量儀器的適用性，例如:監測設施、

PLC、監控主機。
2.PLC(或IO模組)考慮可存取原始電流值。
3.監控主機建議使用IPC等級。
4.用電盡量以單一迴路，避免其他因素造成影響。
5.硬體設備建議購買備品並經主管機關同意。

 監控軟體(DAHS)軟體建議
1.確實符合法規進行資料蒐集及狀態判斷時機。
2.符合環保署上傳格式產出檔案。

 建立自主管理程序
1.建立警報機制(如：警報器、簡訊/MAIL通知系統)，可
縮短緊急應變時機。

2.確實做好定期維護保養工作。
3.監測數據資料定期異地備份

2.3 提升監測數據監測數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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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II
事業單位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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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8條所定附
件一規定，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設置廢（污）水水質水
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之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
統，應上網申報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校正結果、相對誤差測
試查核(RATA)預申報、申報檢測結果及申報人工採樣檢測
結果。

 網址：http://(轄區環保局網址)/CWMS2015
» 網址請洽轄區環保局

3.1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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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校正資料申報

 校正資料登錄-以pH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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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校正資料申報

 校正資料登錄-以pH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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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RATA申報

 RATA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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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A預申報

3.3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RATA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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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RATA查核結果申報

 RATA查核結果申報-以懸浮固體為例



51

3.4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RATA查核結果申報

 RATA查核結果申報-以懸浮固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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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A查核結果申報-以懸浮固體為例

3.4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RATA查核結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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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人工檢測申報

 人工檢測-事由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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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人工檢測申報

 人工檢測-事由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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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人工檢測申報

 人工檢測-結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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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私場所應申報項目之操作流程-人工檢測申報

 人工檢測-結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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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V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

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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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措施說明書申請程序
環保局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確認申請資料完整性及合理性
(須符合水污法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包括水污法
第31條、管理辦法第56條、第57條、第57-1條、第105條至第108條規定)

審查通過

核准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1. 應依核准內容據以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
2. 若無法依核准內容完成設置，應於裝設前申請變更，

核准後方可設置

指定之日後提送申請者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1.填寫措施說明書內容
與申請確認書(須下載)

2.完成申請確認書用印
後，轉成jpg檔後上傳

點選
措施說明書

(新增)

完成後
點選「送審」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措施
說明書、申請確認書jpg

檔及附件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入口網站：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
理系統

補正期限屆
滿前7日、前
3日及屆滿翌
日各通知1次

須補正

未符合

不適用

上傳補正意見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
者(書面通知由環保局依行

政作業處理)

以網路傳輸方
式，通知業者
補正(書面通知

由環保局依行政
作業處理)

駁回

點選
措施說明書

(補正)

1.補正措施說明書內容
與申請確認書(須下載)

2.完成申請確認書用印
後，轉成jpg檔後上傳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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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報告書申請程序

審查通過

核准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1. 應依核准內容據以實施
2. 若無法依核准內容完成設置，應於裝設前申請變更，

核准後方可設置

指定之日後提送申請者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1.填寫確認報告書內容
與申請確認書(須下載)

2.完成申請確認書用印
後，轉成jpg檔後上傳

點選
確認報告書

(新增)

完成後
點選「送審」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確認
報告書、申請確認書jpg檔

及附件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入口網站：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點選
確認報告書

(補正)

1.補正確認報告書內容
與申請確認書(須下載)

2.完成申請確認書用印
後，轉成jpg檔後上傳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書面通

知由環保局依行政作業處理)

環保局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確認申請資料與措施說明書內容一致

應進行現場勘察並確認RATA及連線168小時是否符合規定

補正期限屆滿前7日、前3日及屆
滿翌日各通知1次

未符合(須補正)

上傳補正意見

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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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說明書變更程序(第一階段) 環保局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確認申請資料完整性及合理性
(須符合水污法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包括水污法
第31條、管理辦法第56條、第57條、第57-1條、第105條至第108條規定)

指定之日後提送申請者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下載並填寫變更
申請表內容

點選
措施說明書

(變更)

❶填寫變更申請表
❷檢視變更申請表完整性後，轉成PDF
檔格式

❸填寫變更申請確認書(勾選1~4點)並
用印後，轉成JPG檔

❹上傳變更申請表(PDF)及申請確認書
(JPG)後，點選「送審」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變更
申請表PDF檔及變更申請
確認書JPG檔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入口網站：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補正期限屆滿前7日、
前3日及屆滿翌日各
通知1次

須補正

未符合

上傳補正意見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書面通

知由環保局依行政作
業處理)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補正(書面

通知由環保局依行政
作業處理)

駁回

點選
措施說明書

(補正)

補正變更申請表
內容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第
一
階
段
申
請
變
更

審查通過

核准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1. 應依核准內容修正原核准之自動監測（視）設施措施說明書

並上傳至登錄系統
2. 變更若涉及措施說明書附件內容，應一併上傳至登錄系統

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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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申
請
變
更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❶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至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
登錄系統修正措施說明書
及附件

❷填寫變更申請確認書(勾選
1~5點)並用印後，轉成
JPG檔

❸上傳變更申請確認書後，
點選「送審」

審查通過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據以實施
(書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未符合需補正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補正
(書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上傳補正意見

補正期限屆滿前7日、
前3日及屆滿翌日各通
知1次

措施說明書變更程序(第二階段)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措施說
明書、變更申請確認書JPG
檔及附件

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內容，
檢視措施說明書之完整性

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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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報告書變更程序(第一階段)
指定之日後提送申請者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下載並填寫變更
申請表內容

點選
確認報告書

(變更)

❶填寫變更申請表
❷檢視變更申請表完整性後，轉成PDF檔

格式
❸填寫變更申請確認書(勾選1~4點)並用

印後，轉成JPG檔
❹上傳變更申請表(PDF)及申請確認書

(JPG)後，點選「送審」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變更
申請表PDF檔及變更申請
確認書JPG檔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入口網站：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第
一
階
段
申
請
變
更

點選
確認報告書

(補正)

補正變更申請表
內容

措施說明書
及確認報告
書登錄系統

環保局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確認申請資料完整性及合理性
須符合水污法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包括水污法第
31條、管理辦法第56條、第57條、第
57-1條、第105條至第108條規定)

審查通過

核准

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業者：
1. 應依核准內容據以修正原核准之自動監測（視）設施確認報

告書並上傳至登錄系統
2. 變更若涉及確認報告書附件，應一併上傳至登錄系統

未符合(駁回)

上傳補正意見

屬二階段有先提措施說明
書者，應確認申請資料與
措施說明書變更核准內容
一致

未符合(須補正)

應進行現場勘察並確認
RATA及連線168小時是
否符合規定

以網路傳輸方
式通知業者(書
面通知由環保局依
行政作業處理) 以網路傳輸方

式通知業者(書
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補正期限屆
滿前7日、前
3日及屆滿翌
日各通知1次

必要時進行現場勘察

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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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申
請
變
更

產出收執聯
(供業者及環保局必要時列印
憑辦)

❶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至措
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
系統修正確認報告書及附件

❷填寫變更申請確認書(勾選
1~5點)並用印後，轉成
JPG檔

❸上傳變更申請確認書後，點
選「送審」」

審查通過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據以實施
(書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未符合(須補正)

以網路傳輸方式，
通知業者補正
(書面通知由環保局
依行政作業處理)

上傳補正意見

補正期限屆滿前7日、
前3日及屆滿翌日各通
知1次

確認報告書變更程序(第二階段)

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確認報
告書、變更申請確認書JPG
檔及附件

依核准之變更申請表內容，
檢視確認報告書之完整性

4.1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申請及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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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帳密說明
當業者首次收到密碼後，請自行變更密碼，說明如下：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1. 請先輸入帳號，輸入完之後，請在輸入環保局提供的密碼，完成後點選登入。

此框請暫時勿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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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帳密說明
當業者首次收到密碼後，請自行變更密碼，說明如下：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2. 接著，系統將導入密碼修改畫面。

1.請先輸入環保局提供之密碼

2.輸入新的密碼

3. 再輸入一次

4. 點選後變更完成，系統將以變更後做為登入之新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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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帳密說明

問題一 :我的密碼輸入多次錯誤而被鎖定了，該如何解除鎖定?

問題二 :我的密碼忘記了，該如何辦理?

解答 :當密碼因為輸入錯誤達到三次，系統為保護並防止資料遭到竊取，系統將會鎖定
該帳號，請事業單位之人員連繫環保局承辦辦理解除鎖定。

解答 :當密碼因為交接、密碼遺失等情況發生，請事業單位之人員連繫環保局承辦辦理
密碼重新申請需求；另外，請適妥保存密碼及變更。

問題四 :密碼遺失重新申請後，先前申請的資料會不會消失?

解答 :不會!  重新申請後，先前申請之所有資料均跟隨帳號，不會
因重新申請密碼後消失。

問題三 :申請密碼解鎖或是重新申請密碼，該如何辦理?

解答 :請業者與所在轄區之環保局承辦，以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即可。

有關密碼問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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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
廢（污）水自動監測連線傳輸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入口畫面

請輸入變更之後之新密
碼，輸如完成後，請點
選登入

帳號及密碼，須由環保局提供，請業者與所在轄區之地方主管機關以書面或電子郵件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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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
帳號及密碼登入完成之後，系統將進入登錄系統，業者可就自動監測(視)設施措施說
明書總表 及自動監測(視)設施確認報告書總表 查詢申請的內容及進度。

自動監測(視)設施
措施說明書總表

自動監測(視)設施
確認報告書總表

於本表中，自動監測(視)設施措施說明書總表及自動監測(視)設施確認
報告書總表均有 ，使用者可利用此功能運用。

請先建立新的措施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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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基本資料
1.橘色框當使用者儲存後，將於框內顯示
待審內容。

2.紅色框系統將直接帶入相關資料。

3.黃色框之設置依據，請依照法源條件勾
選。如有疑問，請詢問當地環保主管機
關。

4.藍色框系統請填入各項聯絡窗口方式資
料。

5.綠色框中請就設置項目點選，如有變更
設置者，請於第六項內容新增。

6.請填寫連線傳輸設施與顯示看板設置數
量，如無設置看板則不必填寫。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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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設置依據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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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當基本資料建立完成後，需建立監測（視
）設施規格時，請務必點選六、設置、汰
換或變更自動監測（視）設施位置及種類
內新增各項進放流口、處理單元等項目。

1

2

3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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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當各項進放流口、處理單元建立完成後，請點選紅色箭頭所示。

再按 ，系統才會導入至貳、監測(視)規劃說明頁面，如未選擇，則會出現下圖網頁
訊息，故請特別注意!

4

5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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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使用者請於三、監測（視）設施規格，就選擇之監測項目，依據
登載（一）至（十九）項資料，各項資料填寫說明為：
(一)若因特殊情形需採取替代措施時，需先取得主管機關核准，
並檢附核准之證明文件，方得勾選「是」替代措施，非屬上述情
形則應勾選「否」。
(二)若該監測設施同時有監測其他位置時，請勾選「是」，並依
許可內容填寫位置編號，並檢具附件說明該監測設施如何同時監
測其他位置並避免水樣互相干擾而影響檢測結果之正確性；若未
同時監測其他放流口，則應勾選「否」。
(三)填寫預定安裝日期，並應預留進行測試或修正之時間，以避
免違反法規。
(四)~(六)項部分請填入監測設施之製造商或代理商及型號。序號
因設施尚未設置者則可免填。
(七)量測方式(分析方法)應依不同水質特性選擇測定方法，且須符
合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若使用其他原理之自動監測施檢測方法
時，例如採TOC法檢測時，應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敘明無
法使用標準檢測方法之原因，並評估欲採取之量測方法之檢測結
果與標準方法檢測結果之差異。

項次 檢測方法名稱 檢測方法編號

1 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自動監測設施法 NIEA W204.50C
2 水中懸浮固體檢測方法－自動監測設施法 NIEA W211.50C
3 水溫檢測方法－自動監測設施法 NIEA W218.50C

4
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測定方法－自動監測設
施法 NIEA W425.50C

5 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自動監測設施法 NIEA W518.50C

6
水量測定方法－自動監測設施法

NIEA W024.50C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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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若儀器有加裝過濾器或前處理裝置時，應說明加裝此類裝置之原因，
且不得因加裝後而影響其分析結果，必要時，得提供由合格實驗室
針對經此類裝置前、後之水樣分析結果，以供佐證。
(八)~(十)項部分請依廠牌規格或設備製造商指定之周期及方法填入
監測設施使用之校正器材、校正周期及維護周期，並注意校正周期
應符合法規要求，並勾選校正周期、維護周期之方法。

項次 監測項目 校正周期(最小值)
1 水量 應依廠牌規格校正維護
2 氫離子濃度指數 1個月
3 導電度 1個月
4 懸浮固體 3個月
5 化學需氧量 3個月
6 氨氮 3個月

(十一)、(十二)項部分請描述所使用之耗材(含試劑)內容，並勾選該
項耗材是否有產生廢液(材)，若勾選「有」，則需以附件方式說明其
儲存清理之方式，如其屬於回收或有毒試劑，應描述其儲存場所是
否危及人員安全並善盡管理責任及處理場所並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三)請填寫規劃設置之自動監測設施針對該監測項目之量測範圍，
除了氫離子濃度指數之外，其他項目之量測範圍建議至少為排放標
準之2倍。
(十四)請填寫規劃設置之自動監測設施之應答時間，亦即儀器每次從
取樣、分析到產生結果所需之時間，並注意應答時間應符合法規規
定如下表所示。

項次 監測項目 應答時間(最大值)
1 水量 1分鐘
2 水溫 1分鐘
3 氫離子濃度指數 1分鐘
4 導電度 1分鐘
5 懸浮固體 180分鐘
6 化學需氧量 180分鐘
7 氨氮 1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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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十五)請填寫量測周期，亦即該監測項目所產生之每筆監測數據間
隔時間，注意除了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之量測周期最高為
180分鐘之外，其餘水量水質監測項目之量測周期不應超過1分鐘。
(十六)請填寫正常監測狀況下(不包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計算
監測紀錄值之等時間監測數據個數，最小值如下表所示。

項次 監測項目 等時間監測數據個數(最小值)
1 水量 1個
2 水溫 5個
3 氫離子濃度指數 5個
4 導電度 5個
5 懸浮固體 1個
6 化學需氧量 1個
7 氨氮 1個

(十七)補充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請勾選並附相關文件，且設
施製造商校正方式及周期說明應與法規校正周期對照，以較嚴格
之校正周期作為規範。
(十八)請勾選攝錄影設施之影像格式、解析度、是否具有夜視功
能及影像傳輸之port設定。若攝錄影設施無夜視功能請加以說明。
(十九)請填寫監測位置之輸出訊號格式，若設備輸出為電流者，
請選擇4-20mA之選項，若輸出為電壓者，請於下拉是選單中選
擇；其他部分如有附件時，請於另外三個項目中選擇上傳檔案上
傳至署端主機。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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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監測（視）設施規格
(一)請填入安裝之I/O模組或PLC設備廠牌名稱。
(二)請勾選安裝使用何種通訊規格，如未在上述勾選項目中，則
在其它中勾選並說明之。
(三)請勾選確認監測數據及訊號可否隨意更動。如勾選「可」時，
應詳細敘述原因，並記載於報告空白內容中提供地方主管機關審
查。
(四)規劃各項自動監測(視)設施設置位置圖(與廠區或廢水處理設

施相對位置)之圖面，掃描成PDF檔後上傳。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於最下方點選儲存，系統會把使用者
所輸入的內容儲存至資料庫中。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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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規劃說明

細項 填寫方式說明
一、數據擷取及處理系統(DAHS) (一)填寫數據擷取及處理系統涵蓋位置編號。

(二)請填寫預定完成日期。
(三)系統建置之負責公司名稱。
(四)請點選DAHS系統是否具有備援功能。
(五)請點選廠端是否有監控管理中心管理監控數據。
(六)請點選是否透過雲端方式傳輸至環保局。
(七)請點選維護保養方式。
(八)上傳系統維修保養說明文件。

二、監測紀錄值保留(存)之檔案格式 (一)請點選水量、水質監測紀錄值產生頻率是否符合規範。
(二)請點選水量、水質監測紀錄值儲存格式符合「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數據類

別及格式」。
(三)請填寫資料檔案168小時測試預計開始時間。

三、規劃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網路配置圖
(網路配置圖，應清楚標示自動監測（視）
設施之訊號傳輸)流程及方式)

請將規劃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網路配置圖，圖面內容應清楚載明規劃之連線傳輸設
置設施規格，並說明電腦主機、傳輸網路規格、設置位置等，以PDF檔案方式上傳。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
於此處點選儲存 ，系統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寫入至資料庫中。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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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連線傳輸設施規劃說明

細項 填寫方式說明
(一)連線傳輸設施涵蓋監測位置編
號

填寫本設施監測位置之編號。

(二)電腦主機 請填寫電腦主機之各項軟硬體內容。
(三)對外連線傳輸網路 1. 請就監測記錄值傳輸網路規格點選適當之項目，並載名IP位址。

2. 請就攝錄影監視影像傳輸規格點選適當之項目，並載名IP位址、使用之Port值。

(四)維修保養 請點選設備保養方式
(五)補充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請將補充說明及設備相關之證明文件，以PDF檔案方式上傳。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
於此處點選儲存 ，系統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寫入至資料庫中。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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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顯示看板規劃說明

細項 填寫方式說明
(一)於正門外牆明顯處設置放流
水水量、水質自動顯示看板

請點選是否於正門口處安裝顯示看
板。

(二)看板顯示之放流口監測位置
編號

請填寫顯示看板所監測之位置編號

(三)預定安裝日期 請填寫預定安裝之日期
(四)設備製造商 請填寫看板之設備製造商，如無免

填。
(五)型號（無則免填） 請填寫看板之型號，如無免填。
(六)序號（無則免填） 請填寫看板之設備序號，如無免填。
(七)自動顯示看板類型（戶外型
專用）

請點選看板類型。

(八)看板設置高度適中，且安裝
穩固安全，不輕易移動

請填寫看板設置規格是否符合固定
及符合公共安全。

(九)看板可同時顯示所有應監測
項目之數據（非以跑馬燈型式
顯示）

請點選看板是否為跑馬燈形式。

(十)看板顯示字體大小適中，內
容清晰可見，並未擅加其他圖
案

請點選顯示看板之字體是否清晰可
見並大小適中。

(十一)自動顯示看板更新頻率為
每5分鐘1次

請點選顯示看板之更新時間是否符
合規範。

(十二)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監測
數據公布方式之替代方式：

當看板故障發生時，其校正資訊是
否有其他網頁及替代方式，如有附
件請上傳。

規劃放流水水量、水質自動顯示
看板設置位置圖（與廠區相對位
置）

請上傳放流水水量、水質自動顯示
看板設置位置圖圖面。

放流水水量、水質自動顯示看板
預計設置位置之現場實景照片

請上傳放流水水量、水質自動顯示
看板預計設置位置之現場實景照片。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
於此處點選儲存 ，系統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寫入至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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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連線傳輸設施設置計畫書

細項 填寫方式說明
1.傳輸設施硬體建
置

請填寫設置公司、人員基本資料及預計完工驗
收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期需符合法規限定
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修正之時間。

2.傳輸模組設置時
程

請勾選傳輸模組之來源，若為自行開發者，則
需填寫預計完成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期符
合法規限定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修
正之時間。

3.監測數據擷取及
處理系統（監測資
料傳輸檔案處理）

請填寫監測數據擷取及處理系統（監測資料傳
輸檔案處理）預計完成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
日期符合法規限定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
試或修正之時間。

4.連線測試預計時
間

(1)請填寫連線線路備妥（線路號碼）預計完
成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期符合法規限
定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修正之
時間。

(2)請填寫連線電腦備妥預計完成日期，並注
意預計完成日期符合法規限定裝設日期，
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修正之時間。

(3)請填寫確認資料獲取系統資料產生頻率符
合規範預計完成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
期符合法規限定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
測試或修正之時間。

(4)請填寫確認傳輸檔案格式正確預計完成日
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期符合法規限定裝
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修正之時間。
本項工作包含確認連線對象上傳之文字檔
內容，符合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數
據類別及格式要求。

(5)請填寫傳輸連線168小時測試（開始時間）
預計完成日期，並注意預計完成日期符合
法規限定裝設日期，且已預留進行測試或
修正時間。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
於此處點選儲存 ，系統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寫入至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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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端登錄系統填寫說明：措施說明書申請文件檢核表

請使用者確認本次申請之所有申請表格及檢
附之參佐資料，有檢附者請勾選，並於後方
空白處填寫附件數字。

完成輸入後，於最下方點選，系統會把使用
者輸入的內容儲存至資料庫中。

完成輸入及上傳檔案後，
於此處點選儲存 ，系統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內容
寫入至資料庫中。



82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填寫完成後提出送審

當使用者鍵入所有資料後，檢查各項內容確認無誤後，請點選，將資料提送至地方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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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填寫完成後提出送審

點選送審後，系統帶入畫面，如確認送出案件，請點選 。

此時系統將檢查填寫內容。
如發現有異常時，系統將會帶出右圖訊息，請點選確定關
閉視窗，並可至系統網頁上方得知錯誤訊息，如下圖所示。

錯誤原因顯示於系統
右上方框，請更正，
俟系統確認後可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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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業者填寫完成後提出送審

待上述系統檢查無任何問題後，點選開始送出案件，系統將把本次輸入之內容，呈
送地方環保局審查。



85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小提醒(1)
請操作者，在使用時，請務必注意時間，假使操作時間停滯超過15分鐘未有任何輸入
動作，系統將會強制登出，使用者請務必連續操作，必要時請儲存輸入之頁面。

時間若倒數至0分鐘，將會強制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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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小提醒(2)
如何列印出完成填寫之資料以進行確認?

輸出內容至印表機或檔案

如欲列印整份報告，請於標頭“列印”處，點選，系統將會導入印表功能。

欲列印出整份報告，
請點選列印，系統
將會輸出整份報告
內容供使用者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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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3)
如果無法一次KEY完，如何處理，下次如何繼續?

倘若因故無法一次建立完成資料，或欲分批建立資料時，請於每項內容之最下方，
點選儲存後，將會記錄至資料庫，

如因故無法一次建
立所有資料，欲分
批建立資料時，請
點選儲存。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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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4)
如何查看審查意見?

當送審後，環保局承辦人員對於業者所呈送之內容審查，若建議或是問題時，將於
審查意見框中呈現，業者請依照環保局所提之問題做修正。

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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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措施說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小提醒(5)
如何列印審查意見?

對於環保局所提列之審查意見，可透過點選印表機符號，將會開啟列印框，依照業
者所選之目標列印或轉成其他格式如PDF儲存。

如需列印環保局審
查內容，請點選印
表機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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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V
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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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PA 為進一步協助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建構自動監測及連線傳輸法規符合度及數據準確

度之查核能力，擬訂「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系統性與功能性查核表
（以下簡稱本查核表）」，以協助環保機關稽查人員迅速掌握相關查核重點，提升水量水
質自動監測資料庫數據之準確度。爰規劃自動監測（視）設施系統性與功能性查核表。
本查核表主要係輔助環保主管機關稽查人員執行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
系統性與功能性查核作業，各執行目標及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一 數據查核啟始會議：向受查單位說明水質水量自動監測
（視）及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CWMS）之現場數
據查核目的、執行程序（含步驟及所需時間概估）及
受查單位需配合事項等。

步驟二 CWMS系統性查核：針對受查單位之CWMS監測數據之
執行現況及紀錄資料進行文書查核：
1.包含管制編號、監測點編號、測項、資料識別碼各
欄位確認
2.檢視各欄位資料記錄情形，是否嚴重資料缺漏之處
，並詢問發生原因

步驟三： CWMS功能性查核：確認CWMS即時監測數據品質
1.進行現場數據查核
2.利用系統紀錄，檢視濃度走勢圖，瞭解超限數據分
布情形
3.請受查單位提出該月數據品質不佳之原因
4.檢視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及校正紀錄

步驟四： 數據查核結束會議：結論與改善建議
1.總結查核之整體問題及意見
2.提出改善建議

系統性查核系統性查核
（法規符合度查核）

功能性查核
（數據準確度查核）

查
核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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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常見之查核問題彙整

查核問題彙整 相關法規(部分摘錄)或解決方案

未保留相關佐證文件
確認報告書紙本
校正、保養、維修計畫書
校正、保養、維修紀錄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頻率及結果
儀器設備之型號等基本資料校正、保養、維修
紀錄未有照片、主管簽名及相關發票佐證

受查核單位應檢附相關文件，佐證監測做作業
是否符合程序，相關文件建議保留紙本以供查
核確認。

實際操作狀況與確認報告書校正內容不符
量測範圍與確認報告書不相符
校正、保養、維修頻率與確認報告書不符

現場與確認報告書內容不一致，須辦理變更
第107條、自動監測（視）設施，與原設置之廠
牌或型號不同時，應於汰換十五日前，保留措
施說明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以外之變更，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
保留確認報告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變更。

現場未保留監測數據，僅保留監測紀錄值  監測附件一第12點、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
據及紀錄值應保留五年以上，攝錄影監視設
施之監視影像應保存九十日以上。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不得以任何形式變造監測數據、
紀錄值及監視影像。

5.1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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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之查核問題彙整
查核問題彙整 相關法規(部分摘錄)或解決方案

原始監測數據未有每分鐘之資資料辨識碼： 監測紀錄值與監測數據均應符合「自動監測(視)及連線
傳輸數據類別及格式」
附件二第2點
(二)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監測數據，應以五
分鐘平均值作為監測紀錄值。前述五分鐘平均值為五
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值。該五分鐘內若
包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
據計算五分鐘平均值。
(三)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
數據，應以六十分鐘平均值作為監測紀錄值。前述六
十分鐘平均值為一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
值。該六十分鐘內若包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
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據計算六十分鐘平均值。

代碼 定義 說明

00 單元(放流口)暫停運轉
時監測設施之紀錄值

單元因歲修或其它原
因暫時停止運轉，於
傳輸資料標註本代碼

10 正常排放紀錄值

11
超限紀錄值

監測紀錄值超過放流
水標準或環境影響評
估承諾值時，以本代
碼監測紀錄

20 校正測試紀錄值

30 無效數據
無效數據之定義依本
規範規定

31 監測設施維修、保養
紀錄值

5.1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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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之查核問題彙整
查核問題彙整 相關法規(部分摘錄)或解決方案
未傳輸CCTV監測影像資料辨識參數(330資料辨識碼) 附表二連線傳輸設施、應將自動監測設施及攝錄影監視

設施之監測（視）資料，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供之傳輸模組以網路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連線傳輸。

水量以平均流速紀錄 附件二第2點、
(五)水量監測紀錄值為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累計流量之
五分鐘差值。

缺少「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之計算功能 業者應有計算日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之功能，以判斷
是否須進行人工採樣
附件一第9點、
(三)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或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前
一日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未達百分之九十五。
(四)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或氨氮之自動監測設施，前
一日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未達百分之五十。
附件一第10點、
(二)屬前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者，應於當日執行人工採樣
一次。
附件一第7點、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維持每月水溫、氫離子濃
度指數、導電度及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之有效監測紀錄值
百分率，及攝錄影監視設施之正常攝錄影時間百分率，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自動監測設施有效監測紀錄值
百分率，每季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5.1監測作業數據品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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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者之查核問題彙整
查核問題彙整 相關法規(部分摘錄)或解決方案
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DAHS)缺少替代值計算之功能 附件二第6點、

監測紀錄值為無效或遺失數據時，應以下列方法，擇高
值替代之，惟替代後仍視為無效或遺失數據：
(一)平均測值為替代值：
1.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大於或等於百分之八十五
者，以前月份有效監測紀錄值之小時值平均測值為替代
值。
2.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八十五，而大
於或等於百分之六十五者，應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紀錄
值之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六大之平均測值替代，無第
六大測值時，以前五大平均測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3.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六十五者，以
前月各日有效監測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測
值替代。無第三大測值時，以前二大平均測值替代，餘
依此類推。若前月份皆無有效監測紀錄值者，則以前一
個月最後一天起算往前推算一季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
序前三大之平均值替代。自動監測設施設置未滿一季者，
則得以自動監測設施通過確認後之所有有效監測小時值
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值替代。
4.前二款前月各日有效監測小時值如有相同者，於排序
時，該相同測值應分別占一序位。
(二)於無效或遺失數據監測期間，經主管機關之採樣檢
測數值。

監測設施測值顯示異常(定值)傳輸 應確認異常狀況，確認是否為線路故障、儀控人員不熟
悉線路或是人為因素造成，必要時得進行平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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